关于进一步规范申请上报新建和

改扩建畜禽定点屠宰企业有关事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旗县区农牧（和科技）局：
为更好指导全市畜禽屠宰行业科学、有序、健康发展，促进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提高肉品质量安全水平，有效解决我市部分屠宰企业存在的选址布局不合理、规模化程度低、低水平重复建设等制约我市屠宰行业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进一步规范畜禽定点屠宰场申报工作，落实建设国家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要求。现就规范上报畜禽定点屠宰场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新建畜禽定点屠宰场有关事宜

1.新屠宰加工场所的申报建设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动物防疫条例》《内蒙古自治区牛羊屠宰管理办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依法履行报审报批制度。

2.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牛羊屠宰管理办法》，新申报建设的屠宰场所事宜要采取报备程序，及时告知所在地旗县区农牧部门并报送市农牧局审查，必须符合我市“减数控量、提质增效”屠宰行业发展需求，要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压缩过剩屠宰产能，推动兼并重组，优化行业布局，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3.新建畜禽定点屠宰厂（场）要符合我市屠宰行业整体发展需求，要实现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和信息化以满足环保、卫生和质量安全要求，原则上要“进园区、上规模”，新建屠宰设计加工能力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4.屠宰加工场所选址应当符合距离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动物诊疗场所、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

5.屠宰场所场区周围建有围墙等隔离设施;场区出入口处设置运输车辆消毒通道或者消毒池，并单独设置人员消毒通道;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并有隔离设施;入场动物卸载区域有固定的车辆消毒场地，并配有车辆清洗、消毒设备；动物入场口和动物产品出场口应当分别设置;屠宰加工间入口设置人员更衣消毒室;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独立检疫室、化验室、办公室和休息室;有待宰圈、急宰间，加工原毛、生皮、绒、骨、角的，还应当设置封闭式熏蒸消毒间。

6.屠宰场所应当具有下列设施设备:动物装卸台配备照度不小于300Lx（勒克司）的照明设备;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设备，地面、操作台、墙壁、天棚应当耐腐蚀、不吸潮、易清洗;屠宰间配备检疫操作台和照度不小于500Lx（勒克司）的照明设备;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或与有资质无害化处理企业签订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协议；有与生产规模相适污污水、污物处理设施，清洗消毒设施设备，以及必要的防鼠、防鸟、防虫设施设备。
7.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应当建立动物入场和动物产品出场登记、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制度。

二、改扩建畜禽定点屠宰场有关事宜
对改扩建畜禽定点屠宰场，除严格按照新建审核上报要求外，要求企业还应提供土地、规划、环保等部门重新审批改扩建的相关批复，各旗县区要依据《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重新审核，符合相关要求的出具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同时根据企业改扩建规划对厂区布置、厂房、车间、设备、设施、官方兽医室和实验室等方面基本设置情况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猪牛羊屠宰厂（场）验收标准》进行严格把关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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